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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

喀 什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 

 

 

 

关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 2025 年度职业学校教
师继续教育（第一期）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根据喀什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开展 2025年度

喀什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》文件要求和有关规

定，我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面向喀什地区职业学校教师，

举办 2025年度职业学校教师继续教育（第一期）线上培训。现

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范围及对象 

培训范围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：讲师教师系列、一级实习指

导教师系列、助理讲师教师系列、二级实习指导教师系列、三级

实习指导教师。 

二、培训学时 

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 25 号令和新人社发

〔2021〕29号文件要求，自 2021年起，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须参

加继续教育学习。总学时累计不少于 90 学时（其中：公需科目

不少于 30学时、专业科目不少于 60学时）。本次培训内容为各

学科 60个学时的专业科目培训。 

三、培训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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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录播授课方式进行。使用基地与第三方专

门开发的“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”学习

平台，60学时。时间安排如下： 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25年 3月 8日-3月 17日 

（二）缴费时间：2025年 3月 19日-3月 23日 

（三）培训时间：2025年 3月 25日-5月 15日 

（四）考核时间：2025年 5月 16日-5月 18日 

四、报名及缴费 

（一）申报人员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“喀什职业技术学

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”进行报名。报名时按要求上传近

期白底免冠正面相片，报名信息被审核通过后，自行加入 QQ群

“喀职院 2025 年度（第一期） 继续教育 ”（群号：

960865607,419323358），缴费流程和培训的具体内容及要求可在

QQ群查看。 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按照本人拟申报职称级别、缴纳相

应级别的培训费。根据新计价费【2004】518号文件规定：初级

培训费 120元；中级培训费 160元（含培训费、考核费）。 

（三）此次培训为线上培训，申报人员登录“喀什职业技术

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”报名后，平台将对报名资格进

行审核，通过审核人员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发布的缴

费二维码扫描缴费。未按时完成缴费不得参加培训。缴费流程在

QQ群内发布，报名审核通过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缴费即认为

报名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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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它 

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录播授课方式进行。使用基地与第三方专

门开发的“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”学习

平台，学习结束后，相关学时全部完成后，由学员提交一份与学

习课程结合的论文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将合格人员报送地区人社局

审核批准，颁发继续教育结业合格证书。平台登录方式，具体操

作内容、考勤要求等，均在 QQ群里发布，请参训人员及时查看

并按要求完成。 

六、报名咨询 

报名、缴费流程和培训的具体内容及要求可在 QQ群查看。 

联系人：喻丽娜 13657531716 

     艾合买提江·阿不立米提 18909986383 

张绍文 18196830035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2025年 3月 3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